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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所得税会计方法的演进与企业所得税税制改
革密切相关

所得税会计在我国出现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改革开放
之初，全国人大于 1９８０ 年 ９ 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 》， 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确定为

３０%， 另按应纳所得税额附征 1０%的地方所得税。 1９８1 年
1２ 月全国人大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行 ２０%—４０%的 5 级超额累进税率，另按应纳税所
得额附征 1０%的地方所得税。 我国分别于 1９８３ 年和 1９８４
年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两步“利改税”改革。 1９８４ 年 ９ 月，国
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
和《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对大中型企业实行 55%的
比例税率， 对小型企业实行 1０%—55%的 ８ 级超额累进税
率。 1９８5 年 ３ 月财政部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
度》，第一次涉及到所得税会计问题，但未对所得税会计的
内容加以科学的规范， 只是将企业所得税作为利润分配的
内容反映。

1９９1 年 ４ 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从而完成
了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从 1９９1 年 ７ 月 1 日起施行。

1９９３ 年 1２ 月，国务院将《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草案）》《国
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法 》《集体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和
《私营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整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暂行条例》，自 1９９４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９９４ 年 ６
月财政部颁布了 《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 》，全
面、系统地对所得税会计处理进行了规范，并对有关会计
科目和会计报表的内容进行调整。 《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
的暂行规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企业所得税会计规范的确
立。 该文件明确规定：第一；企业可以选择采用“应付税款

法”或“纳税影响会计法”进行所得税会计核算。 采用“纳税
影响会计法”核算的企业，可以在递延法和债务法两种方
法中选其一。 第二，确认所得税作为一种费用，在利润表净
利润前扣除。 第三，“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进行所得税会
计核算时，确认时间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 ，并将其
金额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的“递延税款借项”或“递延税款贷
项”项目内。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８
号———所得税》，规定我国企业所得税会计采用资产负债表
债务法。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1６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标志着内外
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 也标志着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会
计统一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从而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
则的趋同。

２０11 年 1０ 月财政部颁布的《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我国小企业所得税会计采用应付税款法。

从我国所得税会计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 所得税会
计方法的变化与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变化密不可分。 如
何正确采用所得税会计方法处理二者之间的差异， 对于提
高会计信息质量和计算企业所得税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所得税会计方法的实际运用

（一）所得税会计方法的种类。所得税会计方法，包括两
大类四种会计处理方法。

第一大类是： 以收付实现制为基本假定的方法———应
付税款法。

第二大类是： 以权责发生制为基本假定的方法———
纳税影响会计法。 纳税影响会计法又可以分为递延法和
债务法； 债务法又可以分为利润表债务法和资产负债表

摘要：文章回顾了我国所得税会计方法的变迁，揭示了所得税会计方法的变化与我国企业所得税
税收制度改革密不可分并随之变化的紧密关系。通过案例分析了运用不同的所得税会计方法对企
业经营成果和纳税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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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法。

1．应付税款法。 应付税款法是收付实现制在所得税会
计中的应用。在这种方法下，会计与税法之间无论发生的是
永久性差异还是暂时性差异， 对所得税的影响均无需递延
和分配到以后各期。一般情况下，当期的所得税费用等于当
期应交的所得税。

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财政部颁布 《企业会计准则第 1８
号———所得税》以前，我国企业的所得税会计方法基本上是
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 （包括递延法和债务法）并
存。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采用应付税款法，商业银行由于需要
按照贷款五级分类结果计提贷款损失准备， 多采用纳税影
响会计法。

２．递延法。递延法是纳税影响会计法的一种。纳税影响
会计法是权责发生制在所得税会计中的应用。 在这种方法
下， 会计与税法之间发生的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需
要递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 确认时间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
的影响，并将其金额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的“递延税款借项”
或“递延税款贷项”项目内。 递延法的特点是：在税率变动
时， 发生和转回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均按发生时
的税率计算。

３．债务法。债务法也是纳税影响会计法的一种。纳税影
响会计法是权责发生制在所得税会计中的应用。 在这种方
法下， 会计与税法之间发生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
需要递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债务法的特点是：在税率变动
时， 发生和转回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均按变动后
的税率计算。 所以需要对原已确认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
的影响按照现行税率进行调整。

（1）利润表债务法。 采用利润表债务法，会计与税法之
间发生的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需要递延和分配到以
后各期。在税率变动时，发生和转回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
的影响均按变动后的税率计算。 所以需要对原已确认的暂
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按照现行税率进行调整。 确认暂
时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 并将其金额反映在资产负
债表的“递延税款借项”或“递延税款贷项”项目内。

（２）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会计
与税法之间发生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需要递延
和分配到以后各期。 在税率变动时，发生和转回的暂时性
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均按变动后的税率计算。 所以需要对
原已确认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按照现行税率进
行调整。 确认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并将其金
额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
债项目内。

利润表债务法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区别是：会计与
税法之间发生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递延和分配
到以后各期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列示方法不同。 采用
利润表债务法进行所得税会计核算时，确认时间性差异对

未来所得税的影响，并将其金额反映在资产负债表的 “递
延税款借项”或“递延税款贷项”项目内，“递延税款借项”
不代表资产，“递延税款贷项”也不代表负债。 采用这种方
法，实际上更看中利润表的会计信息质量，其理论依据是
利润表观。 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所得税会计核算
时，确认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并将其金额反
映在资产负债表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项
目内，递延所得税资产代表一项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代
表一项负债。 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是资产负债表观，更强
调的是资产负债表的会计信息质量 。 这种方法也是目前
《国际会计准则第 1２ 号———所得税》规范的方法。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８ 号———所得税》以前，
我国采用的是利润表债务法。 之后，我国企业所得税会计
采用的是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按照目前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所得税会计处理，小企
业采用应付税款法， 其余企业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中的资
产负债表债务法。

（二）所得税会计方法的实际运用。 以下举例说明四种
方法的实际运用。

例： 甲公司 ２０1６ 年的税前会计利润为 1 ０００ 万元，该
公司适用的税率为 ２5%。 ２０1６ 年发生的有关会计事项中，
会计处理与税法存在的差异包括：（1）违反环保法支付相关
部门罚款 ２０ 万元；（２）期末对持有的存货计提了 ３０ 万元的
跌价准备。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账户期初无余
额。 另： 已知该公司本年度被相关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从 ２０1７ 年起执行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第一种：如果采用应付税款法。
该公司 ２０1６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 ０００+２０+３０=1 ０5０

（万元）
该公司 ２０1６ 年度应缴纳所得税额=1 ０5０×２5%=２６２．5

（万元）
账务处理如下：
借：所得税费用 ２ ６２5 ０００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２ ６２5 ０００
该公司 ２０1６ 年度净利润=1 ０００-２６２．5=７３７．5（万元）
第二种：如果采用递延法。
该公司 ２０1６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 ０００+２０+３０=1 ０5０

（万元）
该公司 ２０1６ 年度应缴纳所得税额=1 ０5０×２5%=２６２．5

（万元）
对持有的存货计提了 ３０ 万元的跌价准备，应属于时间

性差异，确认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 ７．5 万元（３０×２5%）。时间
性差异形成“递延税款”。 账务处理如下：

借：所得税费用 ２ 55０ ０００
递延税款 ７5 ０００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２ ６5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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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 ２０1６ 年度净利润=1 ０００-２55=７４5（万元）
时间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 ７．5 万元， 列示于资

产负债表中的“递延税款借项”项目。
第三种：如果采用利润表债务法。
该公司 ２０1６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 ０００+２０+３０=1 ０5０

（万元）
该公司 ２０1６ 年度应缴纳所得税额=1 ０5０×２5%=２６２．5

（万元）
对持有的存货计提了 ３０ 万元的跌价准备，应属于时间

性差异，需要确认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 ４．5 万元（３０×15%）。
时间性差异形成“递延税款”。 账务处理如下：

借：所得税费用 ２ 5８０ ０００
递延税款 ４5 ０００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２ ６２5 ０００
该公司 ２０1６ 年度净利润=1 ０００-２5８=７４２（万元）
时间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 ４．5 万元， 列示于资

产负债表中的“递延税款借项”项目。
第四种：如果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该公司 ２０1６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 ０００+２０+３０=1 ０5０

（万元）
该公司 ２０1６ 年度应缴纳所得税额=1 ０5０×２5%=２６２．5

（万元）
对持有的存货计提了 ３０ 万元的跌价准备，应属于可抵

扣的暂时性差异， 需要确认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 ４．5 万元
（３０×15%）。 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
账务处理如下：

借：所得税费用 ２ 5８０ ００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5 ０００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２ ６２5 ０００
该公司 ２０1６ 年度净利润=1 ０００-２55=７４２（万元）
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5 万元，

列示于资产负债表中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

三、所得税会计方法对企业纳税的影响

（一）会计方法不同，但应纳税所得额相同。通过上述分
析可以看出，采用不同的所得税会计方法，影响的只是企业
的净利润，而不会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这是因为，应纳税所
得额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计算的，遵从的是税法，不会因为
所得税会计方法的改变而受到影响。 所以上例中该公司使
用四种所得税会计方法计算得出的 ２０1６ 年净利润分别是：

７３７．5 万元、７４5 万元、７４２ 万元和 ７４２ 万元。但是 ２０1６ 年度
的应纳税所得额完全一致， 最终应上缴的所得税额均为
２６２．5 万元。

（二）会计方法不同，但永久性差异的处理相同。 永久
性差异是指企业一定时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
额之间由于计算口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本期

发生，并不在以后各期转回。 在上例中，企业因违反环保法
支付相关部门罚款 ２０ 万元，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处理方
法相同，即：作为纳税调增项目，但不能作为递延项目。 罚
款支出的发生是由于企业的不合法行为造成的，税法不允
许企业在税前列支，由此形成了永久性差异。 永久性差异
的处理不会因为所得税会计方法变化而发生变化， 所以，
无论所得税会计方法如何变化，处理永久性差异的方法是
相同的，即：永久性差异影响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但不形
成递延项目。

（三）会计方法不同，纳税调整差异的原则相同。会计利
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产生的差异， 无论采用哪一种所得
税会计处理方法，在纳税申报时，所遵循的原则都是“调表
不调账”。 “表”是指企业的纳税申报表，“账”是指企业的会
计账簿。即：发生的无论是暂时性差异，还是永久性差异，只
需在纳税申报表中按照税法的规定， 作纳税调增或纳税调
减，而不需要更改企业相关的账簿记录。 上例中，该企业期
末对持有的存货计提了 ３０ 万元的跌价准备的事项，属于暂
时性差异。如果该企业原有的存货是 1００ 万元，计提了存货
跌价准备后，其账面价值应该是 ７０ 万元，按照税法规定计
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在提取的年度不允许在税前扣除。在纳
税申报时， 只需在企业纳税申报表中作纳税调增 ３０ 万元，
并不改变存货的账面价值 ７０ 万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差异也随之扩大。
按照 ２０1６ 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企业纳税时需要
调整的项目有近 ４０ 项。笔者认为，为了遵循成本效益原则，
二者之间应尽量减少差异。 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在进行所得
税会计核算时，无论采用哪一种所得税会计方法，在遵循会
计准则的基础上应尽量参考税法的规定， 以减少二者之间
的差异。 同时也希望税法和会计准则的制定部门能够多协
调和沟通，从源头上减少会计与税法的差异，从而减少会计
的核算成本和税收的征管成本。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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